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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 2022年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
建设工作要点

湖南省 2022 年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的总体思路

是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

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实施“中医

药强省”战略的工作要求，坚持改革机制、健全制度、示范引领，

坚持遵循规律、释放活力、激发动力，推进全省中医药事业和产

业高质量发展。

一、深化中医药体制机制改革

1.积极推进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改革。加强党对中医药工作

的领导，压实各地发展中医药责任。将中医药事业发展所需经费

纳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预算，持续加大对中医药发展的投入。完

善市县中医药管理体系，健全各级中医药工作协调机制，强化中

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统筹。组建中医药发展智库，组织开展中医

药改革发展专项课题研究，为中医药体制机制改革提供智力支

撑。组织 3-4个市州开展湖南省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先导

区建设，组织 6-8 个县(市)开展湖南省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

区试点县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、省中医药局、省委

改革办、省财政厅）

2.深入推进中医药医保和服务价格管理创新改革。研究出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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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保障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，加大医保支付对

中医药倾斜力度，形成落地实施的“湖南特色”。在动态调整医

疗服务价格过程中，对中医诊疗项目予以倾斜，重点调升具有传

承价值、体现中医特色的中医诊疗技术项目价格。继续推进中医

优势病种按病种收付费管理试点工作。开展医疗保障支持中医药

传承创新发展改革试点，探索实行中医病种按病种分值付费、日

间付费、打包付费等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医保局、省财政厅、

省卫生健康委、省中医药局）

3.加快推进中药管理创新改革。研究制定促进中药产业高质

量发展的政策措施。创新中药服务平台建设。鼓励有条件的医疗

机构和中药企业开展中药制剂委托配置、中药共享调剂配送服

务。建设 7 家区域中药制剂中心，提升省市级中医医院中药制剂

研发和生产供给能力。通过“互联网+”，建设 9 家中药共享调

剂配送中心，共享中药服务资源。优化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备案和

调剂管理办法，将符合条件的中药制剂按规定程序纳入基本医疗

保险基金支付范围。开展 4-5个中药大品种临床综合评价。在全

省使用医疗机构制剂不良反应与疗效评价系统，引导患者对医疗

机构制剂安全性与有效性进行评价。（责任单位：省药品监管局、

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医保局、省中医药局）

4.探索建立中医药标准体系和评价体系。开展中医药评价体

系改革政策研究，探索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医药机构、人才、

科技、服务和产品的标准体系和评价体系。建立完善体现中医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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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点的现代中医医院建设标准、管理制度与评价办法，组织 10

家公立中医医院开展高质量发展示范医院建设。改革中医药人员

职称评定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和中医护理人员管理。（责任

单位：省中医药局、省科技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卫生

健康委、省药品监管局）

二、优化中医药服务供给

5.全面推进中医药服务提质增效。加快中医药“省级建高地”

“市级扬优势”“县级强基层”建设，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中医

药服务体系。推进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、中医疫病防治基地、

中医紧急救援基地和中西医协同“旗舰”医院建设。建设心脑血

管病、肿瘤、骨伤、肛肠、针灸等 10 大中医专科诊疗中心。持

续开展中医医院急诊急救、胸痛中心、卒中中心和创伤救治中心

建设。建设 34 家中医医疗机构“中医特色诊疗中心”，建设 21

家中医康复中心和骨伤科、老年病科示范科室。实施二级以上中

医医院治未病科设置全覆盖，实施基层医疗机构 10 项中医药适

宜技术基层应用和 20 个基层常见中医优势病种诊疗方案推广全

覆盖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、省中医药局、省发展改革委、

省财政厅）

6.加快推进中西医协同发展。将中西医协同工作开展情况纳

入综合医院等级评审、绩效考核和医院章程。在二级以上综合医

院多学科诊疗团队（MDT）中配备中医类别医师。加快湖南省中

西医结合医院建设，转隶设置 1-2 家市（州）级中西医结合医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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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 2-3 家省级中西医结合“旗舰”医院和 8-9个“旗舰”科室。

加强中西医结合学科建设，在综合医院、专科医院、妇幼保健院

牵头建立一批省级中西医结合专科医联体，建立中西医协同省级

生殖医学诊疗中心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、省中医药局、
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）

三、推动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

7.加快推动中医药科技创新。加强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、中

南大学湘雅中西医结合研究所科研创新能力建设，启动湖南省中

医药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建设，加强中医药循证能力建设，开展

中医药优势病种循证研究。支持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争

创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。围绕中医药高质量发展，统筹布局

一批中医药科技创新平台。组织开展中医药防治肿瘤、脑病、心

血管病、肝病等重大疾病研究，组织开展湖南大宗道地药材配方

颗粒质量标准、湖湘道地与特色药材生产保障和品质关键技术等

重大科研攻关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科技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

和信息化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中医药局、省药品监

管局）

8.加强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。进一步深化医教协同，按照省

部局共建高校要求，推动湖南中医药大学发展。推动高校改革中

医药课程设置、教材和教法，建立早跟师早临床、多跟师多临床

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。开展中医药高等学校高水平中医药专业

（群）建设。提升中医住培基地临床教学能力，争创国家中医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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床教学培训中心。建设高职高专院校中医药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和

技术技能人才培训基地。实施第一批次中医药高层次人才、基层

人才、中医药师承和“西学中”重大人才培养专项，遴选培养 5

名中医药领军人才、50 名学科带头人、200 名骨干人才、1000

名基层中医药实用型人才和 2000 名西学中人才。（责任单位：

省卫生健康委、省中医药局、省教育厅、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、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）

四、加快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

9.促进中医药健康产业提质发展。研究制订推进中医药健康

产业发展政策措施。开展全省动物药、矿物药中药资源普查。开

展中药材、中药饮片、配方颗粒、医疗机构中药制剂、中成药等

生产流通使用全过程追溯体系建设。提质建设 20 个省中药材种

植基地示范县。推进“湘九味”中药材产业集群项目。推动 1-2

个重点中药大品种年产值过 10 亿元，4-5 个中药大品种年产值

过 1 亿元。开展保健食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、中药类保健食品产

品配方和工艺一致性核查研究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、省

中医药局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商

务厅、省林业局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医保局、省药品监管局）

10.推动中医药健康产业融合发展。搭建中医药产业融合发

展平台，加大马王堆导引术等具有湖湘特色的中医养生功法研究

推广力度，培育中医经络推拿馆、头疗馆、足浴馆、采耳馆等中

医药养生保健新业态，支持药膳、药饮、药妆、药浴和农业投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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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等中药衍生产品业态规模化发展。提质建设邵东廉桥等 3 个中

医药特色小镇。推动建设一批中医药与森林康养相融合的示范基

地。打造 3 条以上中医药文化康养精品旅游线路。（责任单位：

省卫生健康委、省中医药局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财政厅、省

农业农村厅、省商务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林业局、省市场监

管局、省医保局、省药品监管局）

五、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承和海外传播

11.大力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。加强湖湘传统中医药文化的

挖掘、整理和研究，筛选 8-10 个活态中医药传统知识项目，形

成 4-6个具有湖湘特色的中医药文化研究成果。加快中医药文化

传播，组织研究制定并逐步推广中医医院文化建设标准，构建中

医药文化传播平台，建设 25 家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教育基地、

140 个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、5 个中医药文化体验馆和 2 个中

医药文化地标，在全省各市州组织“中医中药湖南行”活动。借

助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平台，推动中医药文化科普作品传播。

开展中医药系统文化科普宣传骨干培训，推动中医药文化进医

院、进校园、进社区、进家庭，筹办第三届全省中医药科普大赛。

全省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 26%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省

委宣传部、省教育厅、省科技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卫生健康

委、省中医药局）

12.持续推动中医药海外传播。提升海外中医药医疗服务能

力，加强现有海外中医药机构建设，巩固与津巴布韦等国家友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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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中医药建设成果。做好海外中医药人才培养和储备，遴选培

训 30-40 名复合型中医药国际人才，积极开展中医药海外服务培

训。利用中国（湖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、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

区、中非经贸博览会影响力，依托省商务厅、省药品监管局和省

侨联等单位对外贸易、文化交流平台，探索构建中医药文化、服

务、产品“组团式”出海模式。通过“以侨为桥”方式，利用湘

籍侨团和华侨华人影响力，开展湘籍海外侨胞和出国人员中医药

特色诊疗服务和“亲情中华”对外文化交流慰问演出等活动，拓

展与老挝等东盟国家地区中医药产业合作和文化交流。创建 1 个

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，推动银黄清肺胶囊、妇科千金片等“湘

产”中成药在津巴布韦、莫桑比克、老挝等国家注册上市。（责

任单位：省委外事办、省商务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中医药局、

省药品监管局、省侨联）

抄送：省委改革办，省侨联。

湖南省中医药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 2022年 3月 25日印发

校对：罗慧婷


